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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

教师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术交流、活跃学术氛围，提升教师队伍的

学术水平，规范教师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学术交流活动，是指在岗教师和教学管

理人员离开学院所在地，赴省内外参加与我院所设学科、专业及

方向一致的教学、科研、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专项活动，包括：

（一）上级部门组织的指令性教学、科研业务活动。

（二）教学与学术行政管理部门、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、学

会、学科（专业）教学指导（评估）委员会举办的各类学术研讨

会、年会、教师研修等活动。

（三）根据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需要安排的专题学习、培训。

（四）受邀外出作学术报告、演讲。

（五）其他学科建设、科研、教学所必需的调研活动。

第三条 鼓励教师利用本人课题（项目组）的经费外出参加

相关学术活动。支持教师参加相关学科、专业建设前沿性、权威

性的学术活动。

第四条 外出参加学术活动须不影响学院正常教育教学和相

关管理等工作。

第五条 申请参加学术活动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学术活动的主题须与申请者的学科专业或学术专长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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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一致或相关。

（二）活动主办方须为登记注册的正规学术机构、行业协会、

相关专业机构或政府及部门。

（三）申请者须有会议主办方的会议通知或邀请函，原则上

应提供会议交流论文或其他交流材料。

第六条 教师外出参加学术活动需按程序申请审批。

申请人须持会议通知或邀请函原件以及《华南农业大学珠江

学院教师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申请表》，向所在二级学院申请，经

二级学院领导同意，教务处审核，报分管院领导批准后，方可外

出参加学术活动。

申请国（境）外学术交流活动，归口国际教育学院统一管理，

由国际教育学院按规定向学院党政办公室提出建议意见，报主管

院领导和学院党委审批。

下列学术活动不予受理：

（一）带有旅游性质的各类学术活动。

（二）带有商业活动性质的各类学术活动。

第七条 充分发挥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的作用，实行信息资源

共享。外出参加学术活动返校 2 周内，应在适当范围作专题交流。

交流内容应包括学术活动的概况、主要内容、主要学术观点（学

术新见解、新进展）及活动受到的启示与思考。

第八条 经费使用与管理

教师外出参加学术活动应首先使用个人教科研项目、人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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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项目等课题经费。

经学院审批同意，符合本规定的学术活动，经费使用按学院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经费报销必须符合学院相关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和财务管理

制度，经二级学院、教务处审核，分管院领导审批后办理报销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《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教师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申请

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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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教师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申请表

申请人 所在二级学院

职称/职务
主要任教

学科

联系电话

学术活动名称

/主题

学术活动类型

学术会议、学术年会、学

术研讨会；

专题讲座；

研修学习；

调研活动；

其他：

是否提交论文：是；否 提交篇数：

论文题目：

是否受邀演讲：是；否

活动主办单位 活动举办地点

活动举办时间 外出参加时间

参加活动理由

活动所需经费预算

预算科目 预算金额

交通费

住宿费

会议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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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费用：

合计

经费来源

个人课题经费，经费总额： 元

学院支持经费，经费总额： 元

自筹经费，经费总额： 元

二级学院

审核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

审核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分管院领导

审批意见

分管院领导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